《江苏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背景和过程

2010年，我厅出台了《江苏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对登记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，包括实施主体与管辖、决定程序、执行和监督、送达、归档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2012年，民政部出台了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。2021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民政部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先后进行了修订。为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及民政部相关文件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江苏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工作，需结合我省实际对《江苏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进行修订。
二、修订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主席令第63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（主席令第49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（主席令第43号）、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0号）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1号）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00号）、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（民政部令第68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68号）。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关于总则

一是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进行了明确，规范法律用语，将“没收违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，增加“吊销登记证书”的行政处罚种类。二是丰富实施行政处罚原则的内容，增加“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”的有关表述。三是增加行政处罚全过程的记录要求，即“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、音像等形式，对行政处罚的启动、调查取证、审核、决定、送达、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，归档保存。”
（二）关于实施主体与管辖

对委托调查、协助调查和案件移送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改。
（三）关于行政处罚的决定
一是调整章节结构。第三章共分为三小节，分别为“一般规定”、“简易程序”、“普通程序”。考虑到省政府已制定《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》，在第三章删除了原第三节“听证程序”的规定。 二是归纳一般规定。“一般规定”中主要对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中的共性问题进行规定，包括执法人员、调查和检查的程序、回避、证据等问题。三是调整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。“简易程序”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对罚款的数额进行了调整，由“一千元”调整到“三千元”。四是调整“普通程序”相关内容。“普通程序”中增加了“电子数据”收集的有关内容，对部分期间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作出相应调整，对“较大数额的罚款”的概念进行明确，并设定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公开及秘密保护制度。
（四）关于送达
本次修订参照民政部《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将原第四章“执行和监督”与原第五章“送达”的顺序进行了调换，更符合实际操作要求及认知习惯。
“送达”一章中：一是明确视为送达的情形与条件。二是增加了委托送达的情形。三是增加采用“电子方式”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形。四是明确公告送达的媒体范围，调整公告期。五是明确普通程序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期限。
（五）关于执行与监督

对加处罚款进行了细化规定，增加了“加处罚款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原罚款数额”的规定。
（六）关于结案、归档
一是明确了应予结案的三种情形；二是明确案卷材料书写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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